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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家谱又称族谱、宗谱、世谱、家乘、谱牒等等。

           其种类有：统谱（联谱、总谱）、支谱、房谱、祠谱等。

 ２．谱牒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春秋公子血脉谱》。魏
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九品中正制”，促进了谱牒的
发展。



 3．宋代，由于官僚士大夫与理学家的提倡，在社会上普遍
形成了敬宗收族的社会风尚，作为宗族组织的三大支柱之
一的家谱，就不仅为官僚世家所热衷，许多士大夫与一般
文人也开始参与，如欧阳修、王安石、苏洵、司马光、郑
樵等等。尤其是所谓“欧苏谱例”，实际上都是五世则迁
的小宗谱法，即每图只谱五世，上至高祖，下至玄孙，自
右而左为同辈兄弟长幼。五世以后，格尽另起。只有在形
式上，欧谱是横行的，每图五栏；苏体是上下直行的，每
图列五世。“欧苏谱例”的确定，成为了民间修谱的范例，
宋代的谱学促使了家谱的纂修走向了大众化。



 4．明清时期更是盛行纂修家谱，除了总原则仍依照欧、苏
谱例之外，其在修谱的宗旨、书法体例、记事内容、谱牒
功能等方面均有了新的演变。例如：修谱的宗旨，除了原
有“尊祖收族”的目的之外，更是强化宣扬了“三纲五常”
的伦理，在书法体例上，也开始逐步突破五世一图的局限。
五世之外，由亲及疏，远近均书，一体共载。且开始出现
“统宗世谱”，打破家族的地域界限。随着明清家谱的记
事内容的扩大与修谱宗旨的变化，尤其是清代福建民间修
谱与前代相比，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



 （１）族谱的细分化。同一个家族，除了共同的总谱之外，
往往还修纂了房谱、支房谱等等，这种情况，在清代以前
福建的民间族谱中比较少见。

 （２）统谱和联谱的兴起与流行。所谓统谱和联谱，就是
把同一姓氏而非居住在同一地方的族人族谱合编、联编在
一起，从而形成“合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
大宗谱。有些统谱、联谱所拢括的族人，并非真有家族上
的血缘关系，而只是同一姓氏而已。这种情况的出现，一
方面固然反映了清代福建民间修纂族谱的进一步发展，而
在另一方面，这种泛血缘的统谱、联谱的出现，表明族谱
的修纂已在某种程度上冲破家族的界限，它的社会作用已
经超出了家族的范围。



 主要类目包括：“序跋、谱例、目录、字辈派语、领谱字
号、遗像像赞、诰敕恩纶、宗规族戒、宗族源流、世系谱
表、族人传记、先茔墓志、祠堂族产、契约文书、艺文著
述”等等。当然，这些类目并非各谱具全，或名称不一，
或合而为一，或一分为二，或多或少。

 



 １．序跋

             序跋几乎是每部家谱都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包括本族
人写的序和邀请外族人写的序，以及跋语等等。家谱序跋
的内容一般可包含修谱缘由、修谱经过、家族的渊源传承
以及谱学理论等。随着族谱纂修次数的增多，序跋也不断
增多，故一些大型的家谱，至清末民国时历经数修之后，
序跋多达１０余篇乃至数十篇。

     ２．谱例

             谱例又称凡例，谱例条目，或多或少，少由数条，多
则几十。主要用以标明家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其内容相
当丰富。举凡嫡庶、出嗣、过继、改适、收养、招赘、养
媳、私生、乱伦等，有关宗族血缘纯洁性，以防乱宗等措
施，均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对整部家谱的编纂具有十分重
要的具体指导作用。



 ３．目录

             目录，对于一些宗族大谱来说，编有目录则大大方便
了检索的途径。福建的一些大姓宗谱就编有目录以供查检，
由此体现了家谱资料在文献编纂等方面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４．字辈派语
        字辈派语，又称字辈谱、派语、派行诗、行第谱、派引、
排行、世派歌等，是记载宗族世系人名的排行用语,其目的在
于上下伦序，分明可辨，世次不乱，避讳有据。因此，后代
族人在为子孙命名时，一般都得严格遵守家谱中字辈派语的
顺序规定。其具体的操作有两种方式：一是由祖、父辈临时
决定同一排行用字，如同一辈份的族人，名或字中必须有一
个同一的单字，或只笼统规定用某一统一偏旁的字，二是由
某一先祖或历史名人撰文规定排行用字，列入家谱，成为定
规。



          如：长乐《青山黄氏世谱》则收录了明正德十五年
(1520)阳明山人王守仁为青山黄氏所题赠的“世派歌”。
                                          
                                          其一
世守儒宗训，家传正学书。宏纲开瑞运，嘉社锡祯符。
勤业前徽远，通经圣绪孚。时雍元会合，雅化绍唐虞。

                                          其二
朝廷尚文德，万国景贤良。忠信正常泰，严恭体益庄。
孝慈家道善，仁厚祖功长。诚正修齐治，隆平世永昌。

        这种作法能使世代疏远的同姓族人，只要一查核名
字表行，便可分清各自的辈份世系。



５．领谱字号
        领谱字号，是家谱纂修完成之后，因严禁公开发行，
为妥善保管,分清贵任起见,而注明领谱各房之编号。注名
编号的方式，各不相一，或以天干地支为号，或以元亨
利贞为序，或按乾坤屯蒙排列，或以天地合德日月同光
等分别。其作用既可标明各房大小之顺序、又能方便查
考，是一种保证家谱资料不外传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６．遗像像赞
        遗像、像赞，主要是刊载本家族中最有德望的先祖
遗像及像赞。如福建建阳的《(书林)余氏重修宗谱》，收
录的先祖像赞有148位之多，《(麻沙)刘氏族谱》亦有先
祖像赞48位，可见其人在谱中之地位。



７．诰敕恩纶
        诰敕恩纶，又称为告身、诰敕、赐谕、公文等，主要登载
皇帝和中央政府、地方官员对本家族成员的封赠文字。

８．宗规族戒
        宗规族戒，尚有家训、家约、家法、家典、家范、宗禁、
宗约、宗矩、祠约等等不同的名称，它是家族制定的约束和教
化本族成员的法规条文，故为家谱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福
建家谱刊载宗规族戒颇为普遍，所涉及的内容也较广泛，但各
家族的具体内容简繁不一，大凡普遍有孝敬祖先、尊长卑幼、
宗族和睦、财产继承、祠堂管理、坟墓保护、婚姻准则、安居
创业、祭祖祀宗、宗族禁忌、族权职责等。其宗旨无外是表明
修谱的指导原则和理念，从中可以反映本家族个性文化的特点，
更成了福建民间宗族社会族权的象征。



 ９．宗族源流 
         宗族源流，有时亦称先世考、源流考、迁徙考等，主
要考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渊源以及始祖、世派的分支
迁徙情况。

10．世系谱表
        世系谱表，是本家族血缘中承传的直接表述，是家谱
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世系谱表一般可分为两种方式：
        一是世系传录，以文字详细记载从一世祖开始到修谱
日期止，家族所有成员的姓氏名号、生卒年月、简要阅历、
妻室子女以及葬地封赠等。
        二是世系表或世系图，即以图表的形式记载该家族的
血缘承传继情况。家谱中的世系图，大多沿用宋代“欧苏
谱例”的谱图，以五世为一格，以此类推。五世为图，取
五服之义，再提则六世至十世，推而上下，见源流之不紊。



11．族人传记
        家谱中的族人传记可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以及
年谱等多种形式。对于族人入传的选择，基本上遵循“扬
善惩恶”的标准。家谱的世系中虽偶有对某一族人因犯族
规而被开除出族的记载，但在传记中，这种情况绝难看到。
因此，许多族谱中的传记，基本上沿袭地方志的体例，分
为德行、孝友、列女、仕宦等篇目。有些族谱的传记分量
很大，有些族谱因某一族人功业显著，耀祖光宗，所撰的
传记也特别冗长。

12．先茔墓志
        先茔墓志，是专门为记载先祖坟茔及其志文的，许多
族谱在记载坟茔时，往往配以地图，注明四址交界，使族
人一目了然，故又称“墓图”。



13．祠堂族产
        祠堂是各家族进行敬宗祭祀的主要场所，族谱对于各自
祠堂的修建历史、建筑规模、地理位置等都有详尽的记载。
家族每新建或重修一次祠堂，往往都会请族人或外姓名人撰
写《祠堂志》，故有些姓氏族谱中的祠堂志之类，亦不下十
余篇。有些家谱对于祠堂的记载尤为仔细，连祠匾、祠联、
神位世次等都一一详载。
        族产则包括祀田、坟山、山林、义庄、书灯田、庙产、
房屋、店铺等，是家族组织赖以运转的经济支柱。一般在族
谱里都辟有专门章节，记载族产的数量、买卖情况、管理规
则、收支账目以及经营租佃等等。



14．契约文书
        契约文书，许多族谱在记载族产的同时，还附载与之相
关的契据文书。此外，一些与家族事务相关的承嗣、婚姻、
过继、分家、遗嘱、断罚，以及与外家族的纠纷调解合同、
状告文书等，也往往一并附载于此。所以，有些族谱的契约
文书数量十分可观。

15．艺文著述
        艺文著述，即收录本族人或与家族相关的各种著述诗文
以及目录等，包括寿文、挽文、祭文、诗歌等等。



1. 主要功用
        家谱是中国几千年宗法社会的特有产物。家谱的
主要功用在于“奠世系，辨昭穆”，并通过记载祖辈
的功德，撰立宗族的族规，以达到敬宗睦族，厘清支
派，维系宗族制度，巩固宗族团结，扩大宗族活动，
宣扬宗族伦理的目的。



  2．主要史料价值
        众所周知，国之有史、地之有志、家之有谱，构成
了中国历史文献的三大支柱。家谱作为一家一族的历史
记录，对于宗族的人和事，几乎是无所不包。由于其内
容的独特性 、资料的原始性、 记载的连贯性，又有别于
其他史书，它保留了大量的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
人物传记、宗族制度、经济活动、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面
的不可忽视的史料。概而言之，主要如下：
     （1）反映了福建古代的地方家族制度
     （2）家族教育的第一手史料
     （3）人物传记的资料
     （4）保存了部分鲜为人知或被认为已散佚的诗文作品
     （5）体现了某些地方人文特色与风俗习惯
     （6）人口学等方面史料
     （7）山川古迹史料
     （8）闽台关系史料
     （9）海丝华人华侨史料
    （10）中琉历史关系史料



四 、利用家谱资料应注意的若干具体问题

 1． 鉴别家谱史料的真伪
       我国谱牒的编撰，由来已久。其史料价值，历来褒
贬不一。但目前绝大部分的研究者都认为，家谱史料真
伪混杂，既不可随意轻信，又不可因噎废食。如:家谱中
普遍存在着叙其远世，妄相托附，攀附高门，苟引先贤
的现象，所以，谱中始迁祖以前的世系颇不足为信；而
传记、寿序、碑文、墓志铭等，为亲者讳。为尊者讳，
言过其实，亦在所不免。使用时务必详加考证，去伪存
真，慎重为宜。但是，始迁祖以后的世系谱表、移住始
末、祠堂祖墓、宗规家训、族产义田、诗文著述等等，
则基本真实，足资参考。



2． 了解家谱的纂修体例
        我国自宋以后，私家修谱，创立“欧苏谱例”。明
清谱例，沿之未改。只是各家为谱，又简繁不一。如：
上述宗族制度，多见于“谱序、谱例、宗规家训、祠堂
祠产、诰敕恩纶”；人物传记、诗文典籍等，则在“传
记、墓志、谱序、像赞、艺文著述”中则屡见不鲜；人
口学等有关方面的资料，就应从“宗族源流、世系谱表、
谱序”中去稽考。



3． 分辨同族来源
       每个祠堂，都有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就叫“郡号”、
“堂号”等。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堂号就知道本
族的来源，纪念祖先功德。随着家族繁衍与不断扩大，
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
和新的宗族，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
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衍生新的祠堂来。即所谓的
“衍派”、“流芳”等等。分辨了“郡号”或“堂号”，就能
厘清同族之来源。



4．注意异姓联宗与合谱的特点
    （1）异姓联姻而合谱（漳州地区《张廖氏族谱》、《鲁
陈宗谱》）；
     （2）因出为养子而异姓（泉州《林李宗谱》）；
     （3）因躲避政治迫害而改姓；
     （4）因同宗分支而异姓联宗（主要有泉州、莆田等各
地民间普遍存在的“六桂堂”联宗，即“洪、江、翁、方、
龚、汪”六姓联宗的《六桂堂族志》等等。



5．  查询家谱的主要工具书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该《总目》著录的中国家谱条目达52401种，收
录的时间下限截止于2003年，是至今为止著录中国家谱数
量最多、范围涉及最广、编纂体例最完整的家谱专题目录。
该《总目》正文以姓氏笔划为序编排，末附《谱名索引》
《谱籍索引》《纂修者索引》《堂号索引》《先祖索引》
《名人索引》《姓氏拼音检索》《主要收藏机构全称简称
对照表》等，据其《谱籍索引》统计，其中著录的福建家
谱达2672种。

















                                             

谢   谢！


